
全民健康保險基金查核意見： 

壹、 收支餘絀之查核 

一、該基金「保費收入」溢列 13 億 6,841 萬 7,238 元，如數減列本科目

及「應收保費」。 

二、該基金「依法分配收入」溢列 112 萬 4,663 元，如數減列本科目及「其

他應收款」。 

三、該基金「利息收入」溢列 5 萬 9,466 元，如數減列本科目及「應收利

息」。 

四、配合上述一、二、三項修正結果，依「全民健康保險法」規定，隨

同減列「提存安全準備」13 億 6,960 萬 1,367 元。 

五、以上收支事項修正結果，分別減列業務收入 13 億 6,954 萬 1,901 元、

業務成本與費用 13 億 6,960 萬 1,367 元及業務外收入 5 萬 9,466 元，

核定業務總收入 6,468億 91萬 6,305.45元，業務總支出 6,468億 1,806

萬 1,620.02 元，收支互抵，未影響本期賸餘。 

貳、餘絀撥補之查核 

一、賸餘之部原列 1,960 萬 7,938.75 元，經分配填補累積短絀 1,714 萬

5,314.57 元後，尚有未分配賸餘 246 萬 2,624.18 元，留待以後年度分

配。 

二、短絀之部原列 1,714 萬 5,314.57 元，經撥用賸餘 1,714 萬 5,314.57 元

填補後，已無短絀數。 



參、現金流量之查核 

業務活動之淨現金流入原列 534 億 9,450 萬 549 元，投資活動之淨現金

流出原列 691 億 5,367 萬 9,420 元，融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出原列 8,512

萬 1,620 元，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減原列 157 億 4,430 萬 491 元，經壹

項收支餘絀部分修正結果，未影響現金流量，均予照列。 

肆、資產、負債及淨值之查核 

一、應收款項原列 1,738 億 1,635 萬 8,564 元，經壹項收支餘絀部分修正

結果，分別減列「應收利息」5 萬 9,466 元、「應收保費」13 億 6,841

萬 7,238 元及「其他應收款」112 萬 4,663 元，核定為 1,724 億 4,675

萬 7,197 元。 

二、負債準備原列 2,310 億 1,948 萬 5,530 元，經壹項收支餘絀部分修正

結果，減列「安全準備」13 億 6,960 萬 1,367 元，核定為 2,296 億 4,988

萬 4,163 元。 


